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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3-00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获悉：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电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现持有公司 55,500,355 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 7.37%；国美电器

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法院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被轮

候冻结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原因 

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是 1,450,000 2.61% 0.19% 否 2023-1-10 36 个月 

湛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 

轮候

冻结 

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是 23,625,215 42.57% 3.14% 否 2023-1-10 36 个月 

云南省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 

轮候

冻结 

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是 8,716,323 15.70% 1.16% 否 2023-1-10 36 个月 

乌鲁木齐市天山

区人民法院 

轮候

冻结 

合计 - 33,791,538 60.88% 4.49%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一）截至 2023 年 1 月 11 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司法冻结股份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

股份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

股份数量

（股）
注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09,213,228 27.78% 86,601,400  0 41.39% 11.50%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5,500,355 7.37% 50,000,000 17,540,167 90.09% 6.64% 

合计 264,713,583 35.15% 136,601,400  17,540,167 51.60% 18.14% 

注：被标记股份数量包含在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内。 

（二）截至 2023 年 1 月 11 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轮候冻结股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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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9,213,228 27.78% 39,200,000 18.74% 5.20%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5,500,355 7.37% 305,432,588 550.33% 40.56% 

合计 264,713,583 35.15% 344,632,588 130.19% 45.76%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美电器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

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

影响。 

上述股份新增被轮候冻结的主要原因和诉讼涉及债务金额公司暂时无法获悉，公

司将持续关注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

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